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3月 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5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3月5日下午3:00。

3、召开地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下石工业园区亚联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英臣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17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8,08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14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39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2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41,68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81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17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2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0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97,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2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6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2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87%。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审

议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提案为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47％；反对 2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1％；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69％；反对 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9％；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8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62％；反对 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3％。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提案为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07％；反对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6％；反对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提案为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07％；反对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6％；反对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本提案为应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9％；反对 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3％；反对 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66％；反对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45％；反对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66％；反对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45％；反对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70％；反对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0％；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4％；反对 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37％；反对 3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8％；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97％；反对 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8,05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47％；反对 2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69％；反对 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韩智超、邹晶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证券代码：001395 证券简称：亚联机械 公告编号：2025-018

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仲裁终局裁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工程款及资金占用损失合计192,529,446.24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已裁决，但被申请人尚未

履行完毕，暂无法确定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重大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与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旅游项目管理分公司（简称“被

申请人”）的合同纠纷，向南昌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24年6月17日公司收到

南昌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2024）洪仲案字第 0567号】。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3月3日作出的《裁决书》【（2024）
洪仲案裁字第0567号】，就上述案件作出终局裁决，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旅游项目管理分公司与被申

请人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分期支付申请人北京新时空科技有限公

司工程款145,271,678.01元，具体支付期限及支付金额为：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工程款50,000,000元；2025年6月28日前支付工程款50,000,000元；

2025年11月30日前支付剩余工程款 45,271,678.01元。

(二)如被申请人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旅游项目管理分公司与被

申请人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第一项裁决履行工程款支付义务，

被申请人江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旅游项目管理分公司与被申请人江

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应立即支付申请人北京新时空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款

165,068,608.51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自2022年11月9日起，以未付

工程款 165,068,608.5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同时赔偿申请

人北京新时空科技有限公司先行支付仲裁费用产生的损失977,063元。

(三)申请人北京新时空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的本案仲裁费用977,063元、保全

费 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用 156,000元均由申请人北京新时空科技有限公司自

行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已裁决，且裁决已经生效，目前公司已收到被申请人支付的第一笔工

程款5,000万元，但被申请人尚未履行完毕，暂无法确定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

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仲裁结果执行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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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3月5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批采购（特高压项目第一次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一”）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批采购（输变

电项目第一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

“公示二”）。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

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瓷材料”）为推荐中标候选人，现将

有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公示一，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批采购（特高压项

目第一次材料招标采购）～瓷绝缘子包1、包3的推荐中标候选人。根据该公示

内容，大瓷材料预中标瓷绝缘子530,000余片,预中标金额约22,900万元。

根据公示二，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批采购（输变电项

目第一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支柱绝缘子包1的推荐中标候选人，大瓷

材料预中标支柱绝缘子约230柱，预中标金额约2,000万元。

根据上述公示，大瓷材料预中标金额合计约24,900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

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9.66%。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国网物资有限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

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

二、交易对手介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为原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2月 29日，2017年

11月30日更名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

业务的特大型国有独资电力企业。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成立，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国家电网公司总部集中招标代理平台和重大工程物资供应服务的专业机构，

为电网建设、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提供高效招标代理和物资供应服务。

2023年度，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形成收入约为 4.35亿元，占当年经审计营

业总收入的51.79%。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会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中标项目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今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1、本招标活动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的集中招标，待三天公示期满且无

异议后，大瓷材料将被确认为中标人，并将与各包段的电力公司分别签署项目

合同。

2、截止本公告日，大瓷材料尚未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的签署

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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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4日、

10月 18日、11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竞得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普查探矿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关于竞得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普查探矿权的后

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和《关于竞得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普查探矿

权的后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2025年 3月 5日，公司取得了山东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证号：T3700002025032040058399），基本信息如下：

探矿权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探矿权人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勘查项目名称：山东省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普查

地理位置：山东省齐河县、聊城市茌平区

勘查面积：21.2974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2025年03月05日至2030年03月05日

勘查范围拐点坐标或区块范围（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号 各区序号 经度 纬度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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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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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5'50.000″

116°25'11.841″

116°25'11.854″

116°25'04.385″

116°25'04.385″

116°24'34.575″

116°24'34.575″

116°24'22.582″

116°24'22.574″

116°23'50.000″

116°2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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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4'53.943″

36°34'53.943″

36°34'14.689″

36°34'14.689″

36°33'41.864″

36°33'41.864″

36°33'18.599″

36°33'18.599″

36°33'00.841″

36°33'00.841″

36°37'45.000″

36°37'45.000″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得探矿权证后，将有助于公司快速推进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的勘探

等工作。勘探工程结束后，公司仍需开展探矿权转采矿权等事宜的办理工作，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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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齐河县大张地区铁矿普查探矿权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为公

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2024年 5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天健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况

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天健作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 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原委派黄元喜、朱逸宁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2024年末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朱逸宁工作安排调整，现委派

能计伟接替朱逸宁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后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和 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黄元喜、能计

伟。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情况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能计伟，2012年9月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自2012年9月

开始在天健执业。

2、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能计伟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不存在因

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

施，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签字注册会计师能计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天健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不

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2、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身份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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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2月，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担保协议，被担保人为丽珠集团利民制药

厂（以下简称：利民制药厂），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被担保人为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4月2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国家

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 263.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

资，并同意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等全资、

控股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13.96亿元或等值

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

表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本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项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健

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的公告》（临2024-022）及《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临2024-054）。

（二）本月新增担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2025年2月签署的担保协议，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担保方

丽珠集团

被担保方

利 民 制 药
厂

担保协议
金额

1,500.00

担保起
始日

2025/2/24

担保到
期日

2027/9/7

协议签订
银行

交通银行

担保
类型

连带责任担保

是否有
反

担保

否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保

否

截 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提 供 的
担保余额

207.0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25年2月本公司不存在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被担保人为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被担保

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及附件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

期主要财务数据》。

三、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丽珠集团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其涉及担保的主要内容为：

1、被担保人：利民制药厂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人民币1,500.00万元

4、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新增担保协议主要为公司满足旗下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当

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影响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95,392.55万元，其

中，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56,771.22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余额为138,621.33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375,590.19万元）的 21.47%：其

中对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257,692.55万元，对本公司

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37,700.00万元。

截至2025年2月28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丽珠集团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

附件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1

被 担
保 方
名称

利 民
制 药
厂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2006183
57941C

成 立 时
间

1997/
05/24

注 册 地
址

广 东 韶
关 市 工
业 西 路

89号

主 要 办
公地址

广 东 韶
关 市 工
业 西 路

89号

法 定
代 表
人

黄 文
华

注 册
资本

6,
156.10

1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
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
出口；检验检测服务；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
添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用包装
材料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生物饲料研发；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食品添加剂销售；饲
料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
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公司持股比
例（%）

直接

-

间接

45.96

附件2：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1

被 担 保 方
名称

利 民 制 药
厂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105,
061.34

负 债 总
额

66,
398.10

净资产

38,
714.22

2023年度（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57,
528.84

净利润

21,
171.39

2024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78,
792.65

负 债 总
额

17,
728.54

净资产

60,
873.51

2024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48,
055.87

净利润

22,
159.28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12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境内外相

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境

内外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向下述列表中的金融机构及银行申请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康医药（山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康山东”）、瑞康山东全资子公司淄博瑞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淄博瑞康”）为公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名称

瑞康山东、淄博瑞康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授信额度

10,000.00万元

期限

不超过1年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履行瑞康山东、淄博瑞康内部审批程序，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6690447B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2004年9月21日

5、营业期限：2004年9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6、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

7、法定代表人：韩旭

8、注册资本：150,471.0471万元人民币

9、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Ⅰ、Ⅱ、Ⅲ类医疗器械的

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

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日用品、健身器械、化妆

品、消毒液的销售；药品的仓储、配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医

用织物的生产加工、租赁、销售及洗涤配送；玻璃仪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医疗器械租赁和技术服务；仓储服务

（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经济贸易咨询；电子产品的销售；医疗设备维修保养；中

药材加工；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瑞康山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瑞康山

东 100%股权，淄博瑞康为瑞康山东全资子公司，瑞康山东持有淄博瑞康 100%
股权。

11、公司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641,885

1,071,357.95

570,527.05

605,619.45

4,711.38

3,880.63

2023年度
（经审计）

1,670,930.6

1,107,232.9

563,697.7

803,436.8

-13,541.77

2,031.77

12、或有事项：无

13、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风

险 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满足公司

经营 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

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8,7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6%。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山东）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淄博瑞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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